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台账

序
号

行
政
相
对
人
名
称

行
政
相
对
人
类
别

行政相对人代码 法人
自然
人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

号

违法
行为
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
类别

处罚内
容

罚款金
额（万
元）

没收违
法所得
、没收
非法财
物的金
额（万
元）

暂
扣
或
吊
销
证
照
名
称
及
编
号

处罚决定
日期

处罚有效
期

公
示
期

处
罚
机
关

处罚
机关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数
据
来
源
单
位

数据
来源
单位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备
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工
商
注
册
号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税
务
登
记
号

事
业
单
位
证
书
号

社
会
组
织
登
记
证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件
类
型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件
号
码

证
件
类
型

证
件
号
码

1

山
西
五
洲
通
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81
M
A0
L6
R
D
E
X
T

刘
通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64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五
款

山西五洲通
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在桐庐美地
商住小区项
目（北区）
施工中未落
实扬尘污染
防治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
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违反本法规
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
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
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
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
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
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

款规定予以处罚”。

罚款 

罚款
10000元
（壹万

元）

1 2024/11/25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2

山
西
长
治
市
仁
德
信
建
安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4
00
71
36
38
59
X
K

薛
秀
玉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65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山西长治市
仁德信建安
工程有限公
司在君汇四
季城项目施
工中未落实
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一）施工
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
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的；（二）建
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
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
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 

罚款 

罚款
10000元
（壹万
元整） 

1 2024/11/25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3

湖
北
祥
宇
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42
01
07
M
A
4
K
L9
7
B
6F

冯
小
云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66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湖北祥宇辰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在高
平市第九中
学建设项目
施工中未落
实“六个百

分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一）施工
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
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的；(二)建筑
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
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

罚款 

罚款
20000元
（贰万

元）

2 2024/11/27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4

晋
城
市
锦
晟
祥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81
M
A
C
M
C
K
JB
X
4

董
建
红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67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晋城市锦晟
祥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在
人民医院

PPP项目工
地未落实扬
尘污染防治

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一）施工
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
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的；（二）建
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
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
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 

罚款 

罚款
20000元
（贰万

元）

2 2024/11/25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5

高
平
市
嘉
熙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81
M
A
0
M
U
M
9
U
39

朱
志
旺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68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高平市嘉熙
工程有限公
司在盛世上
和园工地未
落实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一）施工
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
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的；（二）建
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
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
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 。

罚款 

罚款
20000元
（贰万

元）

2 2024/11/26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6

山
西
龙
盛
通
物
资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91
14
05
81
M
A
0L
H
B
5F
3
X

田
帅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70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七十
条第
一款

山西龙盛物
资贸易有限
公司一建筑
垃圾渣土运
输车辆在南
内环街与神

农路T字路口
未落实扬尘
污染防治措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六
条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

煤炭、垃圾、渣土、砂石
、土方、灰浆等散装、流
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
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
遗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

道路行驶。

罚款 

罚款
2000元
（贰仟

元）

0.2 2024/11/25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7

晋
城
市
隆
一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
14
05
81
67
23
07
22
42

焦
平
太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4
〕第35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城
乡规
划法
》第
四十
条第
一款

晋城市隆一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
龙泉花园、
龙运新城、
龙庭大院住
宅小区超规
划面积修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罚款 

罚款
45554.21
元（肆
万伍仟
伍佰伍
拾肆元
贰角壹

分）

4.555421 2024/11/25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0
581M
B0514
407A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1114
0581
MB05
1440
7A


